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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第 12屆第 2次選務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 

壹、時間：115年 01月 26日(一)  14：30時起 

貳、地點：協會會議室(臺北市南京東路 2段 125號 12樓之 1) 

參、出席人員：應到 7人，實到 6人。 

肆、主席：徐履冰 召集人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瀅瑄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上次會議(115 年 1 月 2 日)決議執行情形： 

項

次 
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

備

註 

一 

討論理監事改選檢核

表執行進度與後續規

劃案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決議辦理。  

二 

審定所有候選人之類

別及資格要件時間，

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並於 115年

1月 26日(星期一)下午

14點 30分於本會會議

室召開第二次選務委員

會審定所有候選人之類

別及資格。 

依決議辦理。  

三 

所有會員登記參選表

格、委託書及推薦書

參考樣式、參選保證

金帳號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決議辦理。  

四 

第十三屆理事長、理

監事(含候補)選票列

印廠商、計票資訊公

司及樣式，提請討

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決議辦理。  

 

柒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第十三屆理事長、理監事選務工作進度報告。 

(一)登記作業說明： 

本會依選務時程規劃，公告參選登記日(115年 01月 12日上午 9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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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）起 10日內（115年 01月 22日下午 5 時前）依規定檢齊相關資

料（或繳交必要之保證金），於上班時間(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)親

自或委託他人(附委託書)至本會完成登記，逾期不受理(含補正期

間)。 

(二)受理登記統計：截至115年1月22日1700登記截止時，共計受理： 

1. 理事長：計2位申請登記。 

2. 理事：計45位申請登記，依其登記填報之類別區分如下： 

(1) 團體會員理事：計19位申請登記(已備團體推薦書)。 

(2) 個人會員理事：計16位申請登記。 

(3) 運動選手理事：計10位申請登記(已備選手證明）。 

3. 監事：計12位申請登記（均已依所填報身分檢附文件）。 

二、後續程序說明： 

上述所有申請登記人之參選資格，由選務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、

選舉實施原則及會員名冊，檢視所附文件正本進行「審查參選人資

格」之實質審查。 

審查要項包括：是否為有效會員或團體會員代表、所填報類別與

證明文件是否相符、文件是否有效等。參選資格審定，詳見後續討論

事項案由一。 

另，依據前次會議決議，候選人號次抽籤訂於明(27)日下午

14:00假本會舉行(全程錄影)。該抽籤作業將俟本次會議審定候選人

名單後，據以執行。 

 

捌、討論事項： 

 

案由一、審定第十三屆理事長、理監事參選登記資格審查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受理登記概況： 

本會已於115年1月22日1700截止受理第十三屆理事長、理監事參

選登記。承報告事項，茲將受理登記統計臚列如下： 

1.理事長：計 2位申請登記。 

2.理事：計 45位申請登記，依其登記填報之類別區分為： 

(1)團體會員理事：計 19位申請登記（已備團體推薦書）。 

(2)個人會員理事：計 16位申請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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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運動選手理事：計 10位申請登記（已備選手證明）。 

3.監事：計 12位申請登記（均已依所填報身分檢附文件）。 

二、本次會議將依據本會章程、選舉實施原則及其所定「115年第十

二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審定之有效會員名冊」，進行資格審

查。各申請登記案除登記運動選手理事依規定免收保證金外，其

餘皆已依規定繳納保證金，所應備之相關文件正本已於會議現場

陳列（彙整資料請見附件一P5-P21）。審查後，將由出席委員於

審核表上簽名，確認整體審查結果。 

三、於本次會議完成資格審查並議決後，本會將於3日內發文予運動

部、內政部及於官網公告候選人名冊(含號次、參選類別及身

分、姓名、性別、現職及參選政見)。 

決議： 

一、登記理事長參選人共計 2人，通過審定 2人。 

二、登記理事參選人共計 45人，通過審定 44人，不通過審定 1

人（林文堂先生未具有效會員資格）。 

三、登記監事參選人共計 12人，通過審定 12人。 

四、其餘照案通過。 

 

 

 

案由二、擇定 1月 27日候選人號次抽籤形式及出席委員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前次會議決議，候選人號次抽籤訂於 1 月 27日下午 14:00假本

會舉行。 

二、本會於受理參選登記時，已透過書面「收件回執單」明確告知申請

人，或其前來辦理登記之受託人，若無法親自到場抽籤，可選擇委

託他人或由選務委員代抽，該回執單副本並已交其收執。 

三、號次抽籤擬沿用上屆方式辦理：依號碼順序抽出候選人姓名，各類

別抽籤順序為理事長、理事（不分類別）、監事。（模擬圖示如下）： 

理事長號次 理事號次 監事號次 

號次 姓名 號次 姓名 號次 姓名 

1  1  1  

2  2  2  

(以下空白) 3 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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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 4  

 … … … … 

 (以下空白) (以下空白) 

四、爰此，為使抽籤作業順利完成，提請本次會議就抽籤相關執行事宜

進行討論，並授權及擇定選務委員負責執行。 

 

決議： 

一、按照通過資格審核表之順序（係按姓氏筆劃排列）依序叫

號，由本人或其代表人抽出候選人之號次，如本人或代表人

均未到場，則由選務委員代抽。 

二、推由徐履冰選務召集人及鄭椅堯選務委員到場執行。 

 

 

 

 

 

案由三、鑒於本屆監事召集人已登記下一屆監事，為遵守選務中立，確

保所有參選人之一致性公平權益，故經主管機關同意更改選票

用印為選務召集人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運動部於 114年 12月 24日運綜(三)字第 1140150215 號發函「特

定體育團體選務宣導手册」；選務委員會 115年 1 月 2日召開第一

次會議；115年 1 月 9日召開第十二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選

票樣張；監事召集人於 115年 1 月 19日登記參選。 

二、為維持辦理選務中立，選票上監事召集人用印經向主管機關運動

部反映後，主管機關行政指導同意予以修改，如下圖。 

三、綜上，選票樣張將更改為選務召集人徐履冰律師，請參閱附件二

(P22-24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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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一、遵照運動部指導，考量監事召集人要參選，選票上的用印改

為選務召集人 徐履冰。 

二、上開事項簽報理事長，並在本協會官網上公告且向運動部發

函報備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 

散會 



 
 

附件一、理事長、理事、監事參選人資格審核表 



 
 

  



 
 



 
 

  



 
 

  



 
 

  



 
 

  



 
 

  



 
 

  



 
 

  



 
 

 



 
 
 



 
 

  



 
 

  



 
 

 



 
  



 
 
  



 
 

附件二、選票樣式 

 
 

  



 
 

 
 

  



 
 

 


